扬州大学2017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招生简章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现设有 29 个学院，120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33000 多人，各类博、硕士研究生 10000 多人。
扬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于2002年，肇始于1952年苏北师专的理化科。学院现有“复杂系统”、“材料化学与物理”二级学科博士点，“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光学工程专业硕士点，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方向教育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任教师80多人，硕士生导师58人，教授15人，副教授43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800多人，硕士研究生120多人。
“十二五”以来，学院承担各类科研项目6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优青”项目1项，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等20余项，科研到账经费2000多万元。基础研究成果显著，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的科研和教改论文有30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的论文200余篇。
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备案，扬州大学于2017年开展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招生工作。
一、考生资格
申请人须已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时间节点为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同等学力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注册登录时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满三年，每年2月份注册）。
二、审查与入学
申请人应在3月1日至6月30日，向扬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
1．学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明；
3．已发表或出版的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成果。
材料审核通过后通知申请人，即获得同等学历研究生资格。
收到录取通知的申请人，于2017年7月入学并集中授课（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三、学习要求
同等学力人员，除须通过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包括外国语）外，还须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水平和学校组织的学科水平考试且均达到合格分数线，方能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扬州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6年。
四、学位论文
申请人应在通过全部考试后的一年内提交学位论文。学院指定导师对申请人的论文指导。论文答辩应在申请人提交论文后的半年内完成。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五、收费标准
学制三年，10000元/年/人。
六、报名与材料投送
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180号（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扬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邮编：225009
联系人：丁老师  电话：0514-87975542   15161840871
杨老师  电话：0514-87975358
邮箱：xwding@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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